
采购人需求

1、项目名称：焦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焦作高新区新开办企业

印章免费刻制服务项目

2、项目概况：

焦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焦作高新区新开办企业印章免费刻制

服务项目，实现焦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办企业公章刻制服务，将符合国家标准的公章在

企业执照办理当日同步免费发放，落实企业开办零收费，一套五枚(含法定名称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刻章数量参照 2023 年至 2024 年二年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办企业数量，预估为 1750 套。

3、质量要求：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及要求，并满足采购人的相关要求；

4、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2 年；

5、质保期：符合国家规定；

6、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8、项目结算：合同签订生效后，最终结算金额以成交价每套金额结合项目实际刻章数

量按季度据实结算。

9、技术要求见下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法定名称章 42mm 新型防伪光敏印章 枚 1750

2 财务专用章 38mm 新型防伪光敏印章 枚 1750

3 发票专用章 40*30mm 新型防伪光敏印章 枚 1750

4 合同专用章 45mm 新型防伪光敏印章 枚 1750

5 法定代表人章 20*20mm 新型防伪光敏印章 枚 1750

10、报价要求

①投标人报价为项目服务全部内容以及不可预见费、承包风险、政策性调整风险等全部

费用。包含且不限于：人工费、服务费、人员社保、利润、运输费、材料费、制作费、管理

费、税费、服务地点用房租金及其他一切费用。刻制一套五枚印章(含法定名称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

②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③由投标人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进行综合报价，并报出相应的刻制印章单价（元/套）。



11、人员要求

（1）派驻人员、设备进驻焦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进行驻场服务，

必须保证服务人员稳定，未经采购人批准不得更换；服务人员必须政治可靠，个人资料齐全，

留有相应备案。

（2）派驻人员按照采购人管理办法实行统一管理，执行相应政务服务规范标准，工作

时间严格按照采购人统一要求。

（3）自行配备印章刻制设备、净化设备、电脑、打印机及复印机等相关设备。

（4）按照采购需求开展服务，不得从事与采购需求无关的服务，更不允许以任何形式

强买强卖。

（5）开展的刻章服务工作须接受采购人监管。

（6）服从采购人关于投诉事项的管理规定，投诉举报一经查实即刻整改并接受处罚，

采购人有权视情况单方解除合同。

（7）业务受理后必须在 2 个小时内完成印章刻制，如实准确完成河南省印章治安管理

信息系统信息登记备案工作。

（8）需提供最优服务。根据“企业开办一窗通办”规定，需免费为新开办企业刻制五

枚印章，提供最优服务。

11、技术要求

刻制的印章各项指标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第 9 部分：印章质量规范与检测方法（GA241.9-2000）》等相关标准要求。

在印章制作过程中严格按照上级部门要求，严把质量关，从原材料到制作再到发放的用

户手中，每个环节均须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和工艺要求进行操作，每道工序工作人员须认真详

细的统计、检查，确保每一枚印章的质量过关。

印章盖在纸面上的图案要求清晰、连贯，字迹大方、美观、清晰，确保刻制的印章能够

正常使用。保障在使用时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

指控，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任何方面指控均由供应商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

法律责任、费用和后果；若采购单位和印章使用单位因此而遭致损失的，供应商应赔偿该损

失。

12、保密要求：本项目实施中涉及到的相关保密数据、资料、文档等均按相应保密规定

执行，服务单位有对资料保密的义务。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或者开发和生产其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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